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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52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4 年 9月 10 日

壹、考選行政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檢討分析報告

一、前言

現行國家公務人員考試，除了辦理初任公務人員考試

外，為激勵現職資深績優公務人員士氣，亦依公務人員升官

等考試法之規定辦理公務人員升官等（資位）考試，使考試

及格者，得以取得高一官等（資位）之任用資格，可在原任

職機關依公務人員陞遷法之規定升補缺額，目前分別訂有公

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警察（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等法規，做為辦理考試之依據。

依104年1月24日修正通過之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規

定，未來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將僅辦理薦任升官等考試。爰

此，本報告即以公務人員薦任升官等考試為檢討分析主題，

期透過此一研析過程，思考現行制度待改進之處，提出檢討

與建議，以提升考試效能，達到激勵現職優秀公務人員之宗

旨。

二、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之重要變革

(一)制定公布

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於民國77年1月22日制定公

布，當時分簡任、薦任及委任三官等，分別規定其應考

資格、考試方式，並明定升等考試每年或間年舉行一

次。此外，其重要特色為納入現職人員最近3年考績或

考成成績得併入升等考試之總成績計算，比重為百分之

30。該法施行細則復規定升等考試及格標準，其總成績

不得低於60分，讓優秀現職公務人員，透過本考試得有

晉升高一官等之機會。

(二)歷次變革

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77年1月22日制定公布後，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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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數次變革，其時間及重點分述如下：

1.88年12月29日修正：包括法規名稱由「公務人員升等

考試法」修正為「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取消委

任升官等考試；明訂辦理委任升官等考試之過渡期

間，於本法修正公布後繼續辦理5次為限（業於90至

94年辦理完竣）；應考資格由現任薦任（委任）第9

（5）職等「一」年以上並具第9（5）職等最高俸級

者得應簡（薦）任升官等考試修正為「三」年以上；

錄取總成績由不得低於「60」分修正為不得低於「50」

分。

2.96年7月11日修正：包括刪除委任升官等考試繼續辦

理之規定；明訂升官等考試分為簡任及薦任二級；

簡任升官等考試應考資格由現任薦任第9職等「三」

年以上，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簡任

升官等訓練相關規定，修正為「四」年以上。

3.104年1月24日修正：鑑於簡任官等之升遷，應著重

平日工作績效及領導能力，爰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對符合資格者，可適時針對升任簡任官

等所需工作知能，辦理「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

等訓練」，爰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第2條明訂「簡

任升官等考試於本法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之日起5年內辦理3次為限」。考選部將配

合該規定，於辦理完成後修法予以刪除，並不再辦

理簡任升官等考試。

三、本考試之特色

(一)應考人均為資深現職人員

依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第4條其應考資格規定，

具有法定任用資格或以技術人員任用或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轉任之現任委任或委派第五職等人員滿三年，已

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以及現任薦任第六職等至



3

第九職等以技術人員任用、專技人員轉任或經晉升薦任

官等訓練合格現任薦任或薦派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人

員，得報考薦任升官等考試。

以普通考試及格之委任第三職等人員為例，如任職

期間年終考績均為甲等，推估須任職至第9年起始有應

考資格，經統計任職超過10年以上之應考人占大多數；

初等考試及格者，最快約至第13年起始有應考資格。是

以薦任升官等考試之應考人均為現職資深人員。

(二)考試及格取得升官等資格

升官等考試之錄取人數上限，由典試委員會依各等

級、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33為上限擇優錄取，計

算錄取人數遇小數點時，採整數予以進位錄取。本考試

總成績未達50分，或筆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者，不

予錄取。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參加升官等考試之及格人員，取得升任高一官等之

任用資格。考試及格者係在其原任職機關依公務人員陞

遷法之規定，參與機關升補缺額作業，並不辦理考試分

發任職事宜。

(三)併計考績成績

為激勵現職優秀人員參與考試，本考試明定現職人

員最近3年考績或考成成績，1年列甲等、2年列乙等以

上者，其成績得併入升官等考試總成績計算，比重為百

分之30。考試成績高於考績或考成平均成績者，或最近

3年年終考績或年終考成成績未達1年列甲等，2年列乙

等以上者，其考績或考成成績不列入總成績計算，並以

考試成績為總成績。對平日忙於工作且表現優秀之現職

人員，具有高度激勵作用。

(四)類科繁雜，應考人數逐年減少

本考試目前仍續辦簡任及薦任升官等考試，其應考

資格分別規定，以現職之薦任及委任官等之公務人員方

得報考，惟其類科之設計，係配合95年1月16日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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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之規定，

除以一職系設一類科，並參酌職系說明書各職系規劃為

設置原則。按現行薦任升官等考試計設95類科，應試科

目達329科。經統計近三次考試，每次平均報名人數僅

約7,700人，104年報名人數更降低至約6,300人（如附

表1）。其原因係應考人除參加本考試及格，可取得升任

薦任官等資格外，另亦可參加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辦理之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而取得晉

升薦任官等之任用資格。

四、本考試近三次相關統計分析

謹以近三次(98 年、100 年、102 年)辦理薦任升官

等考試之結果，進行相關資料統計分析如下：

(一)考績成績列入總成績計算比率

經分析近三次薦任升官等考試到考應考人筆試成績

分布情形(如附表 2)，未採計考績成績者所占比率分

別為 1.56%、1.80%及 1.64%(如附表 2)，故採計考績

成績者超過 98%。

(二)考績等第與筆試成績分布

經以考績等第分析應考人筆試成績之結果(如附表

2)，近三次考試 4 種考績等第之到考應考人於各等級

筆試成績之表現並未有分布上的顯著差異，故考績等

第與筆試成績並無太大相關，3年考績皆取得甲等之

應考人於筆試成績分布之表現與考績等第 2乙 1甲、

甚或未採計考績成績者之應考人是相似的。

(三)考績等第與錄取之關聯

經以考績等第分析應考人錄取與否之結果(如附表

3)，近三次考試 4 種考績等第之到考應考人中，3 年

考績皆取得甲等者之錄取率，略高於 2 甲 1乙之應考

人，遠高於 2乙 1 甲及未採計考績成績之應考人，亦

即考績成績占百分之 30 之計算方式，影響最後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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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結果。

(四)考績成績與錄取比率

近三次考試採計考績成績之應考人，均占全程到考者

百分之 98 以上，其中三次考試考績成績最高者均超

過 94 分，最低者約為 76 分，平均考績成績約為 82.3

分，大部分全程到考者之考績成績集中於 80 分以上

未滿 85 分區間，約占 82%(如附表 4)。

進一步分析錄取人員的考績成績，其中三次考試考績

成績最高者均超過 93 分，最低者約為 76 分，平均考

績成績約為 82.6 分(如附表 5)。錄取人員之平均成

績略高於到考者之平均考績成績 82.3 分，錄取人員

之考績成績分布雖與到考者相似，大部分集中於 80

分以上未滿 85 分之區間，惟錄取人員於 85 分以上未

滿 90 分區間之比率高於到考者之分布比率；錄取人

員之考績成績低於 80 分之比率則遠低於到考者之分

布比率。

此結果顯示考績成績對於 80 分以上未滿 85 分區間

(約占 80%)之應考人影響程度較低，但對於考績成績

超過 85 分以及低於 80 分者，則影響程度較高。

(五)應考資格與錄取率

茲以 100 年及 102 年報考人應考資格分析錄取情形

(此部分無 98 年之考試資料，如附表 6)，其中適用

第 1 款者，報名、到考及錄取人數最多，符合行政機

關公務人員進用之比例，其錄取率分別為 35.56%、

34.69%，亦貼近百分之 33 之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錄

取比率之規定；適用第 3 款的技術人員，其報名、到

考約占 1-2%，惟其錄取人數雖然少，但錄取率卻高

達 42.37%；適用第 4 款的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之應

考人報名、到考人數約占總報考、到考人數 12%，錄

取率分別約為 21%及 27%，均低於百分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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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與建議

(一)檢討

1.採計考績成績確有鼓勵工作表現之實益

筆試雖可考驗學識思維，惟對於工作能力、平

時服務與勤惰情形未能測知，採計最近三年考績成

績併入總成績計算之規定，對於平日工作繁重、負

責盡職以致進修時間較少之現職公務人員，確實達

到學識與工作能力之綜合評量功效。

2.考試類科、應試科目眾多

目前薦任升官等考試配合「一職系設一類

科」，計有 95 類科，各類科應試科目除普通科目

二科：1.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2.法學知識

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與英文），

專業科目 4 科，合計 329 科，鑑於本考試係為現

職公務人員而設置，現行各類科應試科目，考量

核心職能，比照初任公務人員考試設計應試科

目。惟觀諸薦任升官等訓練並未區分職系訓練，

亦可達成晉升高一官等所需職能之功能。故現行

之區分類科及應試科目是否有必要，可再行斟酌。

3.應考資格複雜，審查特別謹慎小心

本考試應考資格複雜，現透過銓敘部資訊交

換平台就年資、職系及考績進行初審後，審查結

果除異常件再由專人複核外，正常件亦須以一定

比例抽審，以確保應考資格審查之正確性。

現行規定應考人得報考升官等考試之職系限

現任或曾任職系，因公務人員任用制度多元，公

務人員任用、派用、關務人員、交通事業人員、

警察人員亦得相互調任，致使應考資格複雜，審

查困難。考量目前公務人員任用即可依職組暨職

系名稱一覽表之規定調任，是以現行報考職系之

應考資格限於現任或曾任職系類科之妥適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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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商榷。

4.各機關考績成績高低影響錄取結果

本考試辦理之目的係為激勵平日忙於工作且

表現優秀之現職人員，爰採計考績併入升官等考

試總成績計算，惟因各機關考績給分之標準不

一，迭有應考人反映考試結果不甚公平。對於此

一意見，參酌前開資料分析可得，考績成績對於

80 分以上未滿 85 分區間(約占 80%)之應考人影響

程度較低，但對於考績成績超過 85 分以及低於 80

分者，則影響程度較高，亦即考績成績愈高，對

總成績幫助愈大，考績成績低於 80 分者，除非筆

試成績特別高，錄取機會則偏低。對於此一情形，

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二)建議

1.簡併類科，調整應試科目

按銓敘部業就職組職系相關問題通盤檢討，研

議採簡併、通才、彈性之原則處理，且朝行政類應

較通才，技術類應較專業取向，初步規劃將現行

96 個職系，調整修正為 44 個職系。本考試似應配

合此項變革，考量跳脫「一職系設置一類科」之類

科設置原則，據以檢討整併現有類科設置之妥適

性。另檢視現行應試科目，配合類科修正，以現職

公務人員核心職能為設計基點，重新簡併。

2.放寬應考資格

因公務人員任用制度多元，公務人員任用、派

用、關務人員、交通事業人員、警察人員亦得相互

調任，致使應考資格複雜，審查困難。配合未來公

務人員職系簡併；且公務人員任用可依職組暨職系

名稱一覽表之規定調任，可思考應考資格放寬限制

現任或曾任職系類科之規定，似亦可考量應考人僅

須符合法定年資即可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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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績成績改以等第計算

為避免各機關對於考績評分的標準不一而造

成計算總分之差異，使考試更臻公平，建議考績成

績計分之基礎可以等第轉換固定分數而計算，以消

弭因考績寬嚴不一致分數有高低之因素，更可維持

激勵現職優秀人員參與考試之宗旨。

六、結論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辦理之目的係激勵優秀之現

職公務人員透過本考試，取得晉升官等之機會，其立意

甚是良善，可鼓勵在職人員在本職上努力奉獻，爰如何

設計公平合理的升官等考試制度，俾以提升考試效能，

實為應深入思考的問題。


